
國防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
國作聯戰字第1130245410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訂定「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備武器及器械種類」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訂定機關：國防部。

二、訂定依據：依「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」第3條第5項。

三、「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備武器及器械種類」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

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（網址：http://www.mnd.gov.tw），「公告專區」

網頁。

四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

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國防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。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。

（三）聯絡人：楊中校。

（四）電話：02-85099683。

（五）傳真：02-85099680。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jopd03@mail.mil.tw。

部　　長　顧立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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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備武器及器械種類
草案總說明 
  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業經總統於一百十三年

一月三日制定公布。本條例第三條第五項規定，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

武器及器械之種類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茲為明確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

勤務所配備之武器及器械種類，爰擬具「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

備武器及器械種類」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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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備武器及器械種類 

種類 備考 

武
器 

手槍  

步槍  

霰彈槍  

信號槍  

器
械 

刺刀  

各式警棍  

瓦斯槍(彈)  

各式干擾槍  

電擊器械  

各式防護型噴霧器  

各式捕捉器  

鎮暴槍  

盾牌  

束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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